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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房子子““撞撞限限””后后能能卖卖但但难难贷贷款款
青岛部分小区交易时需写土地到期知情书，多地续期标准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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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才有权对此立法

为何多地出现土地到期现象？“主要是
由于国家一开始在顶层设计上就没有对土
地使用权续期有一个规范的标准和一个相
应的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就自己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让原本应该一次性明细的问题被拖
延。”青岛市工商联房地产行业联盟副理事
长龙江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
学教授孙宪忠当年曾参与了物权法的制定，
他认为，物权法规定“自动续期”，至少说明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到期后收费，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应该无条件顺延。

“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是公民
依照宪法、物权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任何
扩大、减少或限缩公民基本权利或者对公民
基本权利附加条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
定，都属于立法权的运用。”孙宪忠说，根据
立法法对于立法权限的规定，这种涉及公民
基本权利的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国
务院和地方人大都无权就此立法，更遑论地
方政府及其部门。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蔡穗声则
持不同看法。他表示，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属
于国家，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出让给集体或
个人使用，土地出让金是有期限的，期限过
了可以续，续期再付钱也是合理的。

不能高价买房再交大笔出让金

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住宅的用地使
用年限还有数十年，但人们普遍追问：房产
的土地使用权到期了该如何续期？

有专家指出，约定20年以及没有达到最
高限70年的，首先应当自动续期至70年，同
时补交约定年限与70年土地使用权期间的
出让金差价。但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看法，
认为“补差价”的做法没有必要。因为无论怎
么补，这几十年土地出让的差价都很大。“土
地出让年限的利益落差是由地方政府当年
决策造成的，如果让现在的住户来承担成
本，既不公平也很难实施。”浙江大学房地产
研究中心专家田传浩表示。

那么，对于7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的房产
又该如何续期？应有偿还是无偿？中国人民
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
认为，有两个办法可供选择：一是免费，让利
给业主；二是费改税，不再收取出让金，而是
由取得永久性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
人向国家缴纳税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汪丽娜说，在
我国，房屋是很多老百姓最大的财富。一些人
拿出大部分的积蓄买房，房屋的增值不是因
为房屋本身而是土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70

年之后再交一大笔出让金显然不太合理，可
以象征性交一点。 据新华社、新京报

房子挂了快一个月

还没卖掉
这两天，关于房屋土地使用权到

期的新闻不断，青岛开发区阿里山小
区的业主孙先生很着急。他正在卖自
己手里那套房子，但出售信息挂出近
一个月了，依然没有成交。“78平方米
的房子还是二楼，售价56万元，每平也
就7000元出头，在这个位置算是很便
宜的了。”孙先生说。

阿里山，这个一期建成于1994年
的小区，是青岛开发区最早建设的一
批商品房。小区距离区政府所在地仅
几百米，又是香江路第一小学的学区
房，在这样的地段，周边的房价早已接
近或者超过万元，但这个老小区的均
价还是7000多元。“一方面因为小区太
老，还有一个原因是土地使用权只有
20年，已经到期了，买房可能无法抵押
贷款。”

据小区一期业主王先生回忆，自
己的公司于1995年以每平米1000多元
的价格买下，土地使用权于2011年到
期，“当时土地已经到期了，但当地房
管所仍可以过户、交易，只有去银行贷
款时，可能会贷不了款。”

“在2002年前后，很多邻居都以不
错的价钱将房子售出，但到了2007年
就不太好卖了。”居民李先生说，2000
年之前买房子时，他的父母都知道20
年期限的事，但当时都没有太当回事，

“那时个人买房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知
识肯定欠缺，况且整个小区都是这样，
也就没多想。”

与阿里山小区情况类似，青岛市
黄岛区紫金山路上的紫金山小区也出
现了这一问题。当地一房产中介工作
人员周女士告诉记者，紫金山小区的
土地使用权大多数已到期，但小区内
的很多业主仍继续住着，也没有遇到
要求拆除的情况。“物权法规定，地面
上的物品还是属于你个人的，只是土
地是国家的。”她称，房子肯定能交易，
主要是没有土地使用证贷款不好贷，

“可能需要找关系。”
周女士介绍，“确实对房屋买卖造

成影响。可能什么时候有开发商看上了
这块地，就会拆迁，到时候会赔偿你。因
为房子是你的，只是地是国家的。”

土地期限20-30年

共计41宗
据了解，青岛开发区自成立以来，

包括阿里山小区在内的出让 20 年、
30 年使用年限的住宅出让用地共计
41 宗，总用地面积 667 . 5 亩，业主总
数为 5071 户。其中，土地使用年限为
20 年的共 33 宗，年限为 30 年的 8
宗。除了上述阿里山小区和紫金山小
区，隆基花园小区、张宝湾小区、老官
厅小区、长江新村等部分房子的土地
使用权也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

为何会有这么多小区土地年限这
么短？青岛市一房地产行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青岛作为我国最早的14个经
济开发区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
开始了对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先行先
试，在当时，国有土地使用年限尚未出
台明确规定，于是出现了20年土地使
用权的情况。

直到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
例》，对土地使用权的70年最高年限作
出规定。

5 年前，黄岛国土资源分局负责
人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物权法中
未对土地使用权续期应有偿还是无偿
作进一步说明，国家也尚未出台相应
的实施细则作为参考依据，造成了“撞
限”小区目前的“困局”。当时，黄岛国
土资源分局已就该类问题请示上级部
门，希望能尽快寻求到妥善的解决方
案，待上级部门明确办理意见后，将抓
紧时间为用户办理延期手续。

18日下午，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
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确实阿
里山小区有出现土地使用权到期的情
况，但因为遵循以前的《土地法》，目前
还没有相关政策处理这一问题。“当时
的《土地法》写着土地到期就要续，但
怎么续，钱给哪个部门，按什么比例
续，都没有细则。”该工作人员称，阿里
山小区是住宅小区，目前小区内房子
的交易和抵押都没有问题，只需在交
易和做抵押时，写一份知道土地到期
的知情书。

该工作人员表示，因为没有具体
的条文指出该怎么续期，目前阿里山
小区的问题只能搁置，小区房屋能正
常买卖。

深圳克拉玛依

都按各自标准续期
在尚无政策可依的情况下，对住

宅用地使用权设定20年的期限，青岛
并不是独一份。在连日来的新闻报道
中，深圳和克拉玛依也面临着相似问
题，但因为没有国家统一的政策依据，
所以采用了不同的续费标准。

据深圳当地媒体报道，日前，深圳
市规土委第一直属管理局收到了福田
区长城大厦6栋一套80 . 6平方米业主
的一份关于补交土地延期费用的申
请。相关资料显示，该房产用途为住
宅，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从1985年5
月28日起至2035年5月27日止。

报道称，该业主今年 3 月 9 日付
清上述房地产续期款 44940 元，经过
规土委第一直属管理局批准，该房地
产的土地使用年期延至 70 年，即从
1985 年 5 月 28 日起至 2055 年 5 月
27 日止，性质仍为市场商品房。

深圳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
用制度的先试先行者，于1982年出台
土地年限相关规定，比如工业用地30
年，商业用地 20 年，商品住宅用地 50
年等。2004 年 4 月，《深圳市到期房地
产续期若干规定》发布施行，明确上述
用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按有偿
使用土地的原则延长使用年限，其中
一种延长方式就是补交地价数额，为
相应用途公告基准地价的 35%。

而在克拉玛依，去年下半年，当地
国土资源局开展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到期情况清查，当时共有二十
余宗商业用地使用权已到期。当地国
土资源局建设用地科负责人介绍，近
期已到期和即将到期的土地使用权宗
地均为商业用地，土地出让金按照克
拉玛依市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的《市
城镇土地基准地价》标准收取，按照不
同的土地级别、不同用途土地确定基
准价格，最高为1507元/平方米。

本报综合新京报、新华社等报道

“同地段的其他房子均
价近万，这个小区还在7000元
左右。”19日，青岛阿里山小区
业主孙先生告诉记者。近日
来，关于房屋土地使用权到
期的争议不断，受小区太老
和土地到期影响，孙先生的
房子挂了近一个月，仍然没
有卖出。

据悉，青岛开发区20-30
年期限的住宅出让用地共计
41 宗，涉及 5071 户。青岛市
黄岛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现在只能让居民写
一份土地到期知情书，具体
该怎么续期，因为国家没有
明确政策，目前只能搁置。

地地方方政政府府当当年年的的决决策策

不不应应让让现现在在的的住住户户买买单单

专家观点

对于土地使用到期的居民而言，之所以拥有房屋所有权而没有土地使用权，
就在于房权与地权不一致。物权法要保障包括不动产权利在内的公民物权，必须
不断明晰完善。有专家认为，很多人拿出大部分的积蓄买房，70年到期之后再交一
大笔出让金，显然不太合理。

孙先生挂出的房子 78 平 56 万，近一个月没卖出。尽管受“撞限”困扰，但阿里山小区的居民居住并未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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